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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常建华
1
 

【摘 要】：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

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

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

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

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

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

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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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前期是清朝鼎盛时期，当时国家对于地方的治理也达到新的高度，探讨该时期的国家治理对于认识清朝的国家与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以往有关清朝国家地方社会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地方官或绅士，对于职役讨论较少，更缺乏将职役放到国家行

政体系当中讨论，这是需要加强的。《湖南省例成案》，所载社会治理的内容甚多，其中不乏利用职役的记载，可以借此讨论地

方职役在清朝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湖南省例成案》1，清不著撰者，清刊本，收入杨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五册，内容纪事至乾

隆中叶。《湖南省例成案》属于清代湖南省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是治理地方社会的产物。该书的诸多法规条例既是为了供官员采

择，也以告示公布于众，供民众了解。我们考察该书涉及地方社会职役的有关内容，结合《清高宗实录》等资料，以探明官府

治理地方的背景以及地方社会职役的功用、制度建设和运行状况，可从中了解清朝国家治理的特色以及之下民众生计状况，呈

现制度背景下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职责 

清世宗胤禛逝世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高宗弘历继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弘历继位伊始，亦有一番改革

气象，为政务实，关心民生，重视地方治理。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弘历禁陈奏祥瑞，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说道：“如果海宇

一道同风，众庶安居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 

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协和底绩，即使休嘉叠告，诸物备臻，于地方治理亦毫无禆益耳。”[1]（卷二，P178）地方治理、吏治民生才是

弘历关心的事情，他要将此传谕各省督抚等，共体新皇帝之心。弘历还命廷臣轮班条奏：“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

俗之攸宜。”
[1]（卷三，P183） 

弘历强调养民与教化对于国家最为重要，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说：“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夫教民之道，

必先之以养民……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朕日夜兢兢，时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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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固邦宁之至虑……爰赖中外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际，事

事谋其久远……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2 

弘历自称：“朕临御以来，时时仰体皇考深求民瘼之盛心，早夜咨询，凡有关于民生日用者，竭虑殚思，务期至当。”[1](P253）

将改善人民日常生活作为追求。乾隆元年（1736）科举首科，策试题目围绕“士习何以端，民生何以厚……朕欲令四海民俗，

咸归淳厚，其何道而可”[1]（卷一六，P428）寻求答案。目的是：“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

之盛治。”[1]（卷一六，P428）仍把追求美好生活作为盛世愿景公布于士人。 

弘历要求地方官员落实民生问题。训诫督抚留心水旱事宜，“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1]（卷四七，P807）。训诫州县亲行经理：“天

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州县之事，莫切于勤察民生，而务教养之实政。夫所谓知州知县者，欲其周知一州一县之庶务，悉心

经理。四境即其一家，精神必须贯注。 

有事则在署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善良者加以奖励，顽梗者予

以戒惩。遇有争角细事，就地剖断，以省差拘守候之苦。烟户牌甲，随便抽查，使不敢玩法容隐。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

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

父母之称。”[1]（卷四七，P807-808） 

上述对于督抚、州县官员的要求实为整顿吏治，目的是保证民生，通过地方官员的治理，将国家政策贯彻到地方，落实到

民生。地方官府的治理则需要依靠地方社会的职役，所以皇帝强调随时抽查烟户保甲，弘历还有更专门的论述州县官员不亲民

导致胥役以及乡约、保甲蒙蔽的问题：“乃今之州县有司，祇以簿书为事，平日安坐衙署，除相验人命因公踏勘外，足迹不至

乡间。以故乡民非有事匍匐公庭，目不睹官长之面，耳不闻官长之训。 

无论穷檐疾苦，未能周知，即四境情形，亦茫然莫晓。胥役约保等朦蔽之弊，因之以起。”[1]（卷四七，P808）因此，“胥役约保”

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清廷关注的是利用其贯彻官府地方治理，不得使之成为地方治理的障碍。“胥役约保”实际上是两

个层次的职役，“约保”，也称“乡保”，指的是乡约、保甲，服务于地方社会；“胥役”，是指县衙门中的捕役等，也被称

为“衙役”，服务于官府。弘历要求各省督抚董率有司，实力奉行，“务使官民上下情意流通，联为一体，以副朕教养斯民之

至意”[1]（卷四七，P808）。 

清代本质上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国家以农为本，稳定农业、农村、农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弘历要求州县官“至于农田之

事，尤为养民之要务。春耕秋敛之时，各宜下乡，察其勤惰，稽其丰歉”
[1]（卷四七，P808）

。雍乾时代，国家尝试设立农官劝农。雍正

帝授予老农顶戴，督课农民生产。[2](P193-194）乾隆帝也希望督抚明农教稼，设立农官：“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之中，择其

熟谙农务、素行勤俭、为闾阎之所信服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董率而劝戒之。”[1]（卷四四，P774) 

在上述背景下，乾隆初年湖南地方社会治理，也就主要表现在保障民生方面。湖南郴州直隶州永兴县有烧山之俗，官府劝

诫百姓改变旧俗。《湖南省例成案》保留了一张有关的《告示》，系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永兴县知县侯国正为劝民务本、勤

可足食事公布。 

侯知县谈到当地习俗：“永邑山地最多，所产草木仅可为薪而便炊爨者，又有煤炭，所以柴不值钱，每至冬春二季，放火

焚烧，名曰烧山。”[3](P23）他要求停止烧山，进行开垦，使“向之每岁焚烧之地转瞬即为膏腴之壤，其资本除佃户情愿自备外，

或业主帮贴，或借领社仓，随时斟酌其次序，自地处以至高处，其督帅全在保正甲长、户首农官，看踏土地，善为劝谕”[3](P24）。 

知县认为要立见成效，“全在该处之绅衿、耆老、农官、保正、里长、户首等勤加劝谕，督率遵行。如有不遵，该保正等

即行禀报，以凭究责。先将某山山主某人、现在招佃某人垦种、某处山凹宜筑堤，作何议筑，先行禀报以后，将所垦之地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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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所筑之堤若干尺，所挑之塘若干口，所种之树若干株，五日一次，具报保正，保正半月一次折报本县，以凭稽查”[3](P29-30）。 

如此可知，保正在官府的劝农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协助治理作用。《告示》中提到“保正甲长、户首农官”的督率作用，“保

正甲长”属于保甲系统，“农官”是指前面提到的雍乾时候所设劝农的老农，“户首”则是督催钱粮、约束子弟的户长，实际

上往往是族长。[4](P113）因此，“保正甲长、户首农官”都具有地方社会职役的性质。 

《告示》也要求“绅衿、耆老、农官、保正、里长、户首”劝谕百姓，又涉及绅衿、耆老、里长三种人，绅衿即绅士，乡

村社会的士大夫与读书人，耆老是老年人，里长为里甲制下征收赋役的职役。总而言之，这些督率、劝谕百姓者在基层社会有

一定的权威性。其中保正有责任向官府报告，非常重要。 

治理游民在地方治理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乾隆二年，据长沙府善化县知县称：“窃照鼠窃之辈，悉属游惰之民，平日懒于

耕织，渐至结交匪党，遨游窥伺，或睹无人之际，或当昏夜之时，乘隙觅便，挖壁窬墙，私行偷取，虽行事甚密，而奸宄形迹

自比人皆物色，至若面生之人，尤易盘诘，是以设立捕役，专司巡缉，清编保甲，互相稽查，果能奉行维谨，若辈何能托足。”[5](P555-556） 

该县提出设立捕役、清编保甲，巡缉、稽查地方。重申以保甲稽查盗贼的制度：“查定例保正甲长牌头果能实心访查盗贼，

据实举首，照捕役获盗过半以上例，按名数酌量奖赏，其同甲之人查出举首者，亦照此例奖赏。倘牌头于所管内知有为盗之人

复行瞻狥隐匿者，事发之日，如系强盗，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如系窃盗，着地方官分别贼情之轻重，酌量惩儆，

甲长保正不据实转首，甲长照牌头减一等，保正减二等发落。”[5](P556）该县还指出，前年奉颁新化姚令详赍门牌式样十家立一甲

长，但与定例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不符，请改正仍照定例遵行。布政署按察使张灿表示同意，巡抚高

其倬认可。 

地方职役的重要职责还包括报告人命案件与报告溺婴事件，官府要求尸伤速相验、溺女责令族邻出首。乾隆三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按察使严瑞龙详为咨访利弊事的文件说到，他接到新任巡抚张渠牌示，说问俗考风乃官员上任之先务，要求府厅州县官

员将本地兴利除弊之事上报，以便宜俗合情地治理地方。 

严瑞龙根据全省各地官员的报告，将有关风俗人心及小民室家身命的加以总结，共计六条，其中有自尽生命宜饬遵例速结、

教唆词讼之禁宜严、盗贼扳良宜并究主使、承审案件请饬遵例速结，此外的两条涉及地方职役，我们单独列出：“一、请饬速

验尸伤以全枯骨也。……请饬地方官晓瑜乡保地邻，凡遇人命，无论真假，随时具报。一、请再申严溺女之禁以全生命也。……

伏请宪台明示，复加申晓，嗣后如敢故犯，责之乡地邻甲亲族人等首报……二十九日奉抚部院张批，据议各条，甚为允协，仰

即通饬各属出示晓瑜，实力奉行。”
[6](P264-276）

湖南巡抚张渠批准了这些包括依靠“乡保地邻”监督的治理措施。 

特别是有的州县竟然将民间词讼案件批发乡保查覆，使得乡保如同官府，当然这是违例行为，受到制止。乾隆三年十月，

岳沣道谢副使奉檄咨询地方利弊，就其到任一月见闻谈及：“一、州县词讼滥批乡保查覆之习宜除也。夫佐杂各官叨荣一命尚

不得擅受民词，该管上司亦不得滥行批发，若乡保则里巷小民耳，更非佐杂可比，乃访得该地方官懒于听断，凡与词讼，批发

乡保者十有六七，若辈一遇官批到手，肆无忌惮，饱其贪壑，则颠倒是非，获具覆，州县并不再加亲鞫，草率批结，竟成铁案，

如遇两造悉系贫寒，则无可择噬，经年累月，竞不禀覆两造，官叠禀‘慎批’、‘听候覆夺’及‘不必多渎’等字而已。似此

止图安逸委任乡保，小民受累不浅。”[7](P399-400）此外，还有经征钱粮州县应照例办理，也涉及乡保人员。按察使严瑞龙、布政使

张灿得报后，提出民间词讼禁止滥批乡保查覆等处理意见： 

州县为亲民之吏，民间鼠牙雀角户婚田土细故，既未敢置之不问，又不便概行差拘，盖缘衙役人等往往狼贪虎噬，遇事生

风，以致两造未到公庭，早已倾囊倒篋，仔细筹划，遂有不得不谕令乡保或同族邻或邀中证，秉公调处禀覆，察其是非，批示

完结者，此亦息事宁人并杜胥役索诈之一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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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以乡保本非衙门人役，无恃可倚，同居里巷，苟非逞威作势、武断过甚，伊等亦未肯甘受其欺，何况楚南民性强悍，虽

官长稍加屈抑，犹上控不休，宁肯受此区区乡保之委曲，缄然而不言乎？但恐该府州所属或有作奸偏听致启若辈藉端需索之风

亦未可定，应如岳常沣道所陈，请严饬该属有司，嗣后如遇婚姻中之抢夺及盗卖盗买之田土并争斗有关伦理，其情事非属细故

者，不许概批乡保调处，自图安逸，致滋民累。[7](P401-403) 

巡抚张渠批准了布、按的主张：“地方乡保例止稽查盗逃、赌博、私宰耕牛及呈报命案、失火，是其专责，其余民事，岂

宜于干预州县亲民之官，凡遇词讼，应行受理者，事无巨细，俱应躬亲剖决，岂可批发乡保，致伊等贪利营私，拖延滋累，仰

送通饬禁止取遵依报查，至完纳钱粮，应自封投柜，不许柜书执戥收本，都院先经檄行并饬实力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7](P404-405）

官府对于乡保的职役地位很清楚，并不将其视为行政人员看待，职役专司“稽查盗逃、赌博、私宰耕牛及呈报命案、失火”，

不得干预其余民事。 

事实上，乾隆初年湖南有的地方职役涉及婚姻等民事，这与当时推行教化有关。乾隆三年二月初十日，湖南巡抚高其倬的

一份批示说道：“据前任醴陵县详称，窃照今天下车书一统，礼教振兴，薄海内外罔弗从风，讵卑县醴陵约正有设，读法有颁，

《圣谕广训》时闻，而士习民风犹不能尽去其旧染之习，为人心风俗之大害。……凡民间将妻改嫁，必妻犯七出之条，先将应

离情状鸣知户族乡保，一同赴官，具禀讯明。”
[5](P135-136、P144） 

长沙府的醴陵县，“户族乡保”有报告嫁妻的职责。所谓“户族”，当指户首、族长。旁证有湖北荆州府监利县张德仁假

造分粮合同霸占他人田产殴死原主案件，反映出族长、户首作为宗族管理者的情形。刑科题本记载“经孔昭投户族张怀来并张

藩侯、张世则等”，可知“户族”处理宗族事务。“户族”是“族长张怀来、户首张藩侯、族人张世则”，其实主要是族长及

户首。[8](P53-55) 

保甲的职责中，街道巡逻，防备流动人口是重要内容。乾隆四年，长沙府马金门详为农当市役颁示严禁事，得到巡抚的批

准。其内容是：“嗣后递解人犯到驿，任凭择店投宿，其宿于某街某店，即令某街保甲派拨支巡，务保无虞，不得再行拉扯附

近乡民。至于清编保甲，在市编市，在乡编乡，亦不许乡市互混，致难稽查，立石垂久，公私两便。”[6](P15) 

地方职役的重要工作还包括张挂官府治理地方社会的各种告示，使民周知。如严禁乞丐强索，乾隆四年巡抚为严禁乞丐肆

横以除民害以靖地方事，要求“各都乡保张挂晓谕”[7](P164）。道州知州段汝霖自雍正十二年任湖南安化县令，调任龙山县升补道

州知州，在湘南十余载，了解当地风气俗习。 

他重视移风易俗，利用保甲张贴告示、竖立榜禁，以治理地方。如“民永买田产卖主人等勒赎索找之陋习请赐严禁也……

应请宪台俯赐，饬行各属开明禁例，刊刷告示，交给保甲牌头，遍贴城乡”[3](P322、P324），“剥削佃民苛索役使之积习请赐严禁也。……

应请宪恩俯赐通行各属，将田主剥削佃民种种陋习广行示禁，并刊设木榜，交与保甲人等竖立通衢，只许收取正租，不得稍有

杂派以及希图进庄、写田等银，频频换佃，致令贫民失所”[3](P331、P334），公示官府条例要求百姓遵纪守法是保甲的重要任务。 

二、湖南地方社会职役的整顿 

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中最重要的是保甲，乾隆初年在雍正朝基础上，仍在力行保甲。乾隆四年湖广总督宗室德沛建议乡镇紧

要隘口树立栅栏，“即派栅内居民轮流经管，设立循环二簿，将名姓详细编载。如有迁徙，责令地方保甲填注。其零星小村，

饬各营兵丁游巡，并派标营弁兵在水陆两途访缉。又于支河岔港中建立水栅，令汛兵看守。无塘汛者，就近保甲居民，严司启

闭”[9]（卷八七，P360）。 

乾隆五年八月刑部等部会议各省督抚遵旨议覆刑部侍郎钟保奏请清理词讼力行保甲一折，谈到“原任湖南巡抚冯光裕议奏，

商渔船只，编号给照稽查，遇有藏匿奸匪请照保甲连坐”
[9]（卷一二四，P821-822）

。应如所请。乾隆六年十一月，湖南巡抚许容奏办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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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匪，编查保甲。[9](卷一五五，P1220)乾隆七年四月，湖广总督孙嘉淦奏：“惟猺人时出为匪，多因无恒产所致，现亦饬查有无田庐，

编立保甲，给种官田近山。照苗寨之例，设立头人约束。”[10]（卷一六五，P92）当时在湖南苗瑶民族地区编立保甲。 

乾隆八年六月，署湖南巡抚蒋溥奏报：“楚南盗匪公行，宜实行保甲，以杜盗源。如烟户迁徙改业必督责保正、牌头随时

禀换门牌，改注册籍。至于查点，亦不必拘定时日，则奸伪自无所容。再缉拏盗贼，设立赏罚规条，分别轻重办理。”[10]（卷一九五，

P514）湖南仍在强调发挥保甲维护治安的作用。下面还会提到，署湖南巡抚蒋溥在湘其间，对于保甲进行了有力整顿，直到他乾隆

十年十月离任为止。 

官府利用保甲等职役传达政令并协助治理社会，同时要求职役担责并照法规条例行事，对违反者加以整顿。乾隆七八年之

际，整顿职役的成案较多。由于保甲不敢担责往往是出于害怕报复，于是官府强调保内贼盗赴官密禀不得声扬以免挟嫌报复。 

乾隆八年九月初六日，湖南按察使明德为特立赏罚条规以期盗息民安事巡的文件，保留了他奉署湖南巡抚蒋溥要求，针对

署沣州知府事衡州府同知商思敬详文提出的条款所作答复。其中反映出保甲在地方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困难以及他提出的对策：

“查贼匪虽行踪诡秘，而不耕不织、非商非贾，虚往实归，鲜衣美食，原不能瞒同牌之耳目。故保甲条约内定以一家有犯，九

家连坐之条。 

乾隆七年五月内，前司道等议，行保甲，已将同牌十家察查首报并失察狥隐分别治罪，以及查报记功后遇过犯准予抵销，

条分缕析，会议详明，通饬在案。应将该署州所请保甲获贼给赏并一家有犯九家治罪之处无庸议。至于该署所称保甲邻佑恐其

报复隐而不言以致盗贼肆无忌惮，等语。 

查贼匪原系无赖之徒，而牌邻保甲或畏其事犯仇扳，或惧其居家扰害，隐而不报，情所必有，应如该署州所请，通饬各属

入于保甲条内，如有同牌内有为匪之人，许其开明实迹，密行禀报，查审得实，准予记功，不许将禀报之人声扬，倘有挟仇诬

报者，查实严行究处。”[5](P592-597）对于保甲邻佑恐盗贼报复隐而不言，采取鼓励保甲禀报盗匪记功为其保密，严究挟仇诬报者的

办法。 

责令捕役、牌头严行查拿白昼掏摸。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署湖南巡抚蒋溥为查拿掏摸以除民害事，督促捕役、保甲担责：

“照得白昼掏摸，原与窃盗无异，本署院访闻省城多有掏摸匪犯，名曰扒手。或瞰居民无人在家，入室攫其衣物器皿，或乘行

客失于检点，悄地掠其烟袋银包。……为此仰县官吏照文事理，即便责令捕役、牌头，沿街严行查拿。其已经犯案交给牌头之

扒手造册存案，如再有犯，除本犯计赃治罪外，该管牌头、捕役审系知情故纵，即照窝家究处不贷，切切。”[5](P587-588) 

保甲功效的发挥，需要不断落实。蒋溥鉴于“楚南保甲之法，久已废弛”，故严饬该地方官举行保甲，法在必行。治理的

重点是“窝赌窝贼”。他说： 

本部院闻知楚南保甲之法，久已废弛，以致盗贼肆行州县，官报盗报窃之文，累累不绝，养莠害民，莫此为甚。今已严饬

该地方官举行保甲，法在必行，但恐州县奉行未善，不便于民，或胥役下乡，不无需索滋事殃民，以及地方官查点之时，或滋

烦扰，本部院严加申饬，一切明禁，裨尔等烟户小民毫无扰动，如有前项吏胥生事扰民，许尔等赴该管衙门呈控，尽法究处。

其中又有一种素行不轨之徒，利于保甲不行，以便窝赌窝贼，逞奸肆害，因此造捏浮言，恐吓良懦，以冀阻挠不行，得以遂其

故智，本部院一面访拿，如有此等不法之徒定行立置重典，以除蟊贼。
[7](P589-591)

 

当时湖南轻生者较多，官府责令职役及时呈报处理此类案件。署湖南巡抚蒋溥谈道： 

一、短见轻生之宜诫以重民命也。……但查定例内开，白昼人命，许总甲等带同尸亲当日据实报官，别无他故者，照律免

检，即令敛葬，地方官不即完结，总甲尸亲不即呈报，妄行掯勒，并衙役验尸之人有恐吓行诈等弊，地方官交部议处，总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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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号四十日，责四十板。若受财，计所受之财从重治罪。[7](P594-595) 

所谓“总甲”，“顺治元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

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11]（卷二一《职役考一》，P443）。可知总甲属于甲长之上的职役，相当于百

甲长。 

乾隆九年八月三十日布政使兼摄按察司事长柱，据辰永沅靖道马金门禀称，建议刊刻急救缢死诸方交给保正遍贴城乡。长

柱说：“应如该县府所议，请将愚民轻生自缢情由，出示通晓，用常言俗语剀切开导，动其天良，裨指轻生无益，徒受身尸暴

露之惨，并请将《洗冤录》内急救缢死诸方，饬令各州县书刻木板，用纸刊刷多张，交给保正，遍贴城乡市镇，使各周知。每

年刊贴一次，自必家喻户晓，使无知之辈得以获全其命矣。”
[7](P357-358）

此议得到了巡抚蒋溥的首肯。 

保甲的职责也会随着地方面临的具体问题有所增加。如乾隆十一年，据衡阳县令禀称：“该邑自入夏以来，黄牛染症不一……

计存牛十止二三，春耕自觉费力，衡邑十万户，官办势所不能，计虽以民济民，卑职劝谕各乡保甲，劝令各户现今灾平，预为

筹划。有力之田东与有力之税户多为买补，转发转租，以济无力农民。”[3](P278）保甲参与到救灾活动中。 

乾隆十一年七月清廷因稽查邪教，加强了地方官对于地方职役监督。御史马燝奏称：“邪教煽惑人心，地方官苟能稽察严

密，自可潜弭。如刘奇等犯匿迹黔省，蛊惑愚民，久而败露。前此十余年间，未闻有乡保举首、有司究治，则黔川等省保甲有

名无实可知。应令直省督抚，将现行保甲册籍严饬稽查，其有形迹可疑，乡保不得徇隐，地方官立即查拏，月终令乡保出结，

地方官按季结报，督抚访核汇奏。”[12]（卷二七一，P542）户部从之，皇帝依议。这势必影响到各地整饬乡保。 

乾隆十一二年间，湖南官府就弭盗安民有过一次研讨，反映出虽然保甲在缉盗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其中问题多多。乾

隆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据衡州协王副将禀称，乾隆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奉湖广总督鄂弥达票，查本年自正月迄今，各属呈报强盗

竟至十数余案，文武员弁全不设法查拿，要求将现在作何巡缉查拿缘由禀报。 

衡州协认为，巡缉弭盗之法虽严，无如捕役贿纵，保甲狥隐，积弊犹未尽除，特从捕役、保甲两方面分析情况。其中就保

甲的情形指出：“又如查地方之保甲，于境内有无惯贼积匪容隐窝线，亦从未有不知之理，何难稽查举报。多缘保甲之中有坐

地分肥明知故纵者，遇有事发，更为弥缝。 

即使守正不阿之保甲，又或明知为匪而畏怀仇暗害，故不敢报者，以致盗贼无忌。一经犯案，则视有坐地分肥之保甲窝线

熟识衙门之惯贼积匪重贿打点。”要求“令居民十户连接，按季给付保甲，而保甲即按季出具境内并无容隐盗贼流匪总结。赴

地方文武衙门自行投递。如境内居民或有不与连接者，保甲即行报明，有司即加查究，务期无枉无纵，并严饬保甲不许藉以取

结辄行需索”。[5](P628-631） 

衡州府所属衡阳、衡山、耒阳、常宁、酃县均认为衡州协的建议多此一举。衡州府知府也认为：“编排保甲，按户稽查，

使宵小无从托足，复令文武员弁按季会巡，凡所以预为防御者，亦备极周详矣。……是保甲人等失于查察与明知狥隐均有治罪

之例，若夫坐地分赃，更应从重究拟，如地方官果能慎选朴诚保甲，各处狡黠之辈，一有违犯，按法究惩，不患地方不治，似

无用取结虚文。”[5](P655、P658） 

布政司温福、按察司周人骥的意见是：“设立保甲之法，原属稽查善政，岁岁举行，时时严饬，业已备极周详，总在有司

加意办理，自获有效。况例载牌头于所管内知有为盗之人瞻狥隐匿者，杖八十，不知而失察者坐以不应轻笞，等语。是保甲人

等失于查察，与明知狥隐均有别例治罪之条，若夫坐地分赃，更应从重究拟，如地方官果能慎选朴诚保甲，一有违犯，不难按

法究治，似无用取结虚文。设使保甲人等胆敢纵盗分赃，则是愍不畏法之人，何难每季出结。况查历年以来保甲分赃而纵贼犯

者绝少，是请按季出结之处，实属无益。”
[5](P662-663）

上述县府以及两司的看法得到了巡抚杨锡绂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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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湖广总督鄂弥达是对保甲十分上心之人。乾隆十年二月，署湖广总督鄂弥达奏：“息讼弭盗之方，首严保甲。

必先有举察保甲者，臣拟仿古闾师亭长之制，令各牧令于贡生生监中，择品行端洁者聘为乡正，大邑八人、中邑六人、小邑五

人，令其专司举察保甲。”
[12]（卷二三五，P34-35）

虽然鄂弥达设立乡正举察保甲等建议被皇帝否定，但可以看出鄂弥达对于保甲的重视。 

三、湖南地方社会职役的运行 

官府对于保甲等地方社会职役总是不满意的，但是这些职役在地方社会治理上仍起着重要作用。 

保甲与乡勇团练一道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乾隆十一年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周人骥在一份文件中提到，永州府道州知州段汝霖

称：“查山东等省沿海地方俱有团练乡勇之例，而雍正元年江省万载等县乡勇林严森等扑灭贼党请议叙成案可稽。又乾隆三年

奉前宪督德奏请苗边概行团练在案。 

乾隆五年春乾州鬼冲等寨苗人跳梁不法……时卑职正在龙山、永绥，亦饬乡民团结，协同汛兵加谨守御，声威甚壮。”[3](P339-340）

据此，则段汝霖所说是在乾隆五年以后。特别是他提出“近苗之地请饬力行团练乡勇以资防御，并驱逐苗中铁匠、严禁借贷苗

债以期永远宁谧”的建议，他说： 

应请宪恩檄行近苗州县，力行团练，十人设一什长，百人设一练长，与保甲等人并力巡防，守望相助，一户有警，各户救

护，一团有警，各团应援，亦如周官比逐追需之法。如遇地方擒捕盗贼、驱除虎豹等事，临时调用，有功给赏，并于农隙之时，

印官随便赴乡操练，量加奖励，鼓舞振兴，严行查察。 

每年取具练什等长甘结及乡勇等五名互结，不许持械私斗，有犯即行禀首，狥隐查出连坐，如此则民情踊跃，民即是兵，

防范愈密，且使苗类咸知民人户户有备不敢轻出为患矣。……夫每塘兵丁二人，为数本少，若再请添，又无可拨之兵。 

惟益以保甲乡勇数人，夜间赴塘协守，则人多势大凶盗不敢窥伺，应请饬行各处，凡有塘汛地方，以及乡市口岸可以泊船

之处，俱令保甲烟民亦照苗疆之法，互相团结，每夜轮流支更击柝，遇有盗警，即行协拿，在小民一乡之众不过每月轮值一次，

不甚烦扰。(P341-344) 

周人骥认为他的建议只可劝行，不能责成：“该州以官有捕盗监狱之责，难以在在亲查，请责成保甲烟民，不但胶柱鼓瑟，

且保正甲长犹有稽查地方之责，而烟民则非保甲可比，或务农力，或作贸易营生，只可劝其为善。”[3](P351）得到巡抚杨锡绂的赞

同。 

保甲在治理不良婚俗及溺婴方面发挥作用。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开泰要求婚姻中重媒妁、立婚书、入门牌、

禁溺女，后两条涉及保甲制度： 

一、入门牌。民间婚配，官司平日无从查察，每至告争之时，得以任意诳捏。嗣后编造保甲户口册内，务将民间或某男已

聘某女，或某女已许某男，以及童年抚媳者，其姓名年岁俱逐细注明，仍填入门牌，照例悬挂，不特在官有案可稽，亦使众耳

众目共闻共见。该地方官于点保甲时，就便查验。倘有隐匿遗漏情弊，即将该保甲长分别责儆。 

一、禁溺女……嗣后有育女私溺者，责令保甲禀报。查究得实，本犯照故杀子孙律治罪，保甲扶同隐匿察出，照知人谋害

不首律重责。[7](P62-63) 

包含门牌在内的保甲制度，利于掌握人口状况，有助于治理婚姻、溺女婴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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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挂严禁恶丐横索告示。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湖南巡抚胡宝 6 为严禁恶丐横索以除民害，要求：“该州县遵檄多出告

示分发各乡都保张挂晓谕。”[7](P212-213) 

宣讲伦常礼法秩序。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部院为卑幼致死尊长之禁以全民命以重伦常，提出：“地方官因公下乡，

即开诚晓谕，并令保甲士民等平时明白宣讲。”[7](P384) 

治理私宰耕牛。耕牛是农业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的生活保障，官府禁止宰杀耕牛。湖南宰杀耕牛现象较为严重，乾隆十

三年，湖广总督塞楞额奏请失察宰牛之官员保甲处分，刑部等衙门议覆：“原任湖广总督塞楞额奏称地方私宰耕牛、保甲牌邻

知情容隐，请分别拟杖，等语。查保甲牌头容隐盗宰例有治罪之条，若邻佑本无相涉，所奏无庸议。 

至所称地方官不行查拏，照失察例，按只数多寡，分别罚俸降留，若能查拏究治者免。应如所请。从之。”[13]（卷三二四，P344））

采纳了塞楞额处罚失察私宰耕牛官员的建议。不过，邻佑对于私宰耕牛知情不报，难以发挥保甲的作用，在治理私宰方面仍是

一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此后湖南地方官仍在实践中探讨。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署永州府事候补同知福隆阿抵永

上任，鉴于当地私宰未熄，决心利用保甲予以治理。福隆阿禀称： 

私宰宜严保甲也。查民间报窃之案，盗牛甚多，但所盗之牛，如辗转售卖，其赃尚存，犹易缉获，一经宰杀，遂至灭迹，

无凭踏拿。此私宰之禁所以最严。而私宰之弊犹未尽熄者，则保甲牌邻不行首报、漫无惩儆之故也。请嗣后民间倒毙牛只报官

开剥者，许其售卖外，如有未经报官暗地宰卖者，务令保甲牌邻指名具报，即以私宰之牛充赏。凡拿获盗牛之案，审出所盗之

牛在某处宰杀，无论本邑邻县，事隔久远，务将该处保甲牌邻重加惩处。法在必行，则保甲牌邻既利首报之赏，又畏隐匿之罪，

将私宰必露，而赃贼不至灭迹矣。(P685-686) 

对此，布政使杨灏、按察使夔舒提出看法： 

该署府禀请责令保甲牌邻一体首报之处，似亦防杜盗宰之一法。然保甲与牌头亦有远近之不同，未便无所区别。请嗣后遇

有盗宰之案，其保甲牌头查明，如果住居窎远，审无知情狥纵，则依失察之例，分别拟以笞责，如住居相近，虽不知情，亦当

治以瞻狥隐匿之罪。……至保甲牌邻既已定有治罪之条，更当予以奖赏之法。果能认真查缉，人赃现获，到官自当给赏，以示

鼓励，除起有未宰牛只，仍给事主领会，亦属无用，应于贼犯名下追价赔赏外，其已宰之牛肉牛皮，即给予充赏。 

再民间倒毙牛只，亦事所常有，令其报官开剥，故属防杜影射之道。然农民耕牛倒毙，得以及时开剥售卖尚可少得变价，

不无少补。若必待报官批示，如离城窎远之区，适值夏日炎蒸之际，往返守候势必臭腐无用，于毙牛之家未免更益其苦，窃思

民间牛只该管保甲牌头住居咫尺，其牛是否家养，亦系买得何人，断无不知之理，嗣后一切老病牛只，均不许擅自宰杀外，惟

遇有倒毙牛只，应请投明保甲看明，一面准其开剥售卖，该保甲一面报官备查。如保甲牌头具报不实，即藉端勒掯需索，一经

发觉，严拿究处，于剔弊之中仍寓便民之道，似觉两有裨益。[5](P691-694) 

湖南巡抚陈宏谋于八月二十三日批示：“均如详通饬遵照，实力奉行，私宰人共见闻，与盗窃耕牛事属秘密者不同，今私

宰责成保甲邻人稽查首报有赏、狥隐并处情法允宜，必得各属明白此意，方可法在必行，并非凡窃牛即罪邻保也。”[5](P698）巡抚

提示治理私宰耕牛与治理盗窃耕牛不同，前者公开，后者秘密，故新办法适用于前者。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皇帝要求督抚讨论力行保甲问题[14]（卷五四八，P985），此后为清代推行保甲的又一节点。 

前面涉及保甲不得干预百姓婚姻等民事，在实践中仍有讨论。据永定县禀称，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蒙本州行奉大

人札询疆域情形及民生利弊有无兴革事宜，于是提出卖休婚姻恶俗宜禁治，布政使许松佶、按察使严有禧认为“查卖休事干例

禁，始议定皆秘密，在事媒合人之外未必令人周知，户族牌甲何由觉阻，假使风闻不实，捕影告讦，诬人名节，纵长绕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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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尤巨，况卖休未成，是尚未蹈法网，岂能加罪，而一切户婚田土不得问及保甲，定例更极昭然。应将该县所请责成户族牌甲

举报通行示谕之处，毋庸议”[7](P556-557）。否定了永定知县的建议，防止保甲权力扩大。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湖南制定了“递解一切人犯不能寄监，地方官酌量地方远近，预期拨役传同地保支更巡守”[6](P25））的条

例。这是根据按察使严有禧之前的旧例：“前于河南任内奏请起解秋审人犯，令州县酌量地方远近，如相距在七十里以外，不

及收监者，该地方官预期选拨干役，前赴寄宿之处，传齐地保，知会营汛支更巡逻防范。奉部议准，通行在案。”[6](P25-26) 

民间失事例应报官，毋许地保挨户搜查。乾隆三十年二月初十日，岳常沣道龚学海禀称： 

据沣州民张圣儒具呈，当堂究处出圣儒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夜被窃之后，即听从乡保在该村沿搜四十余户，至金封

家拒不服搜，圣儒即以金封不轨指名控告。前任告休吏目王永泰并不查明虚实，滥出差拘，迨后讯无赃据，始行释放。 

职道查讯之下，诘问圣儒控告金封不轨何所指诬，据称金封曾为人谋娶有妇之夫，而谋娶何家，娶主何人，有无索骗，曾

否告发，茫无所指。无论违禁谋娶属虚，即有其事，亦与失窃毫不相涉，念其事属已往，从宽薄惩。查鼠窃狗偷何处无之，职

道访闻此风尚未止息，若不亟加禁戢，则刁徒乘窃滋扰，懦弱小民任其穿房绕屋，无处不到，不独观人妇女，窥人隐私，大为

人心风俗之害。 

兼恐奸棍乘机栽赃，倾陷买证诬良，其弊更不可胜言。职道业经出示严禁，并通饬所属一体查究，恐各处风气相同，相应

禀明，大人俯赐察核，通行查禁，以遏刁风。等因。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奉抚部院方批，民间被失，听从乡保搜查，实属扰

害滋弊，仰按察司出示通饬严禁，并移该道知照，仍将示式呈赍备查，并候督部院批示缴。[7](P51-53) 

该告示被保留下来，告知百姓：“为此示，仰阖属绅士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凡有失事，立即通知保甲查验，星飞报明地方

文武衙门，差兵役分头缉拿，不许串通乡保，凭空诬指，擅自登门搜捡。一有违犯，或被告发，或经访拿，轻则枷号责儆，重

则依诬良为盗例充发，决不宽贷，慎无以身试法也。毋违特示。”[7](P55） 

由上可知，不许乡保入户搜查，是出于防止扰民与保护百姓的生活“隐私”。官员龚学海的“隐私”观念值得注意，法国

年鉴学派的学者曾认为“农村社会传统习俗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私人生活专门保留的任何时刻或地点”[15](P298），而上述湖南的

事例表明，18 世纪的中国还是有“隐私”观念的，至少体现在男女有别、家的内外有别上，这或许是儒家传统观念的体现，也

是“文明”的体现。 

清代两湖地区是推行保甲的重要实践地方，乾隆后期官员仍在力行这一工作。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湖广总督富明安等奏：

“编查保甲为弭盗要务，向例专责印官办理，印官事繁难频巡乡曲，不得不权委佐杂分查，佐杂例无处分，恐难核实。请嗣后

准州县分段酌委州同、州判、县丞、巡检、典史等员专管编查，事竣具报州县，抽查结报。 

佐杂疏玩，州县揭参，州县徇隐，道、府将州、县、佐杂一并参处。报闻。”[16](P30）这一建议，使得官员专任保甲编查，逐

级监督，考虑更加周详。此外，清廷还制定平时官员督查保甲的新条例，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吏部酌改旧例：“一、衙役滋事。

例载捕役豢窃分赃及革捕窝匪不法，地方官降二级调用。查皂快、保甲、乡约等役均属在官，遇有滋事，自应明定科条。请嗣

后有前项犯案者，将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已革之役，该管官罚俸一年。”
[17](P918）

应该说，乾隆一朝湖南的地方社会职役还是比较

有成效的。 

四、结语 

以上探讨了乾隆朝前期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职责、地方社会职役的整顿、地方社会职役的运行，三部分的内容大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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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这样论述的原因除了集中讨论问题的需要外，也是因为《湖南省例成案》的相关内容时间上的分布所致。

我们的考察了解到，乾隆朝前期，在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的背景下，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在雍正朝的基础上，

继续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弘历继位，声称致力于国家建设的三代之治、尧舜之道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追求美好生活，其途径是通过教养之道。养民，

就是重视民生；教民，即推行教化。这些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皇帝要推行国家的各种教养政策，通过督抚、府厅、州县，

进入基层社会。 

在官府与基层社会之间，则利用推行教化的乡约和维护民众的保甲沟通上下，保甲、乡约构成的乡保系统作为地方社会职

役，承担了清廷国家治理的职责。我们利用的《湖南省例成案》《清高宗实录》表明，乾隆时期湖南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保甲，

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朝的国家治理，借助地方社会职役落实到基层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乾隆初年，落实民生保障，体现在劝农挖掘农业潜

力，保证生产减少游民，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于是发生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

事特别是婚姻诉讼的情形，不过这是违反保甲条例的，得到官府的纠正，将保甲的职责限定在“稽查盗逃、赌博、私宰耕牛及

呈报命案、失火”方面。 

湖南民间溺婴成为社会问题，保甲协助官府治理溺婴成为重要的工作。湖南民间婚姻中的嫁卖亦是一个社会问题，官府的

治理卖休，离不开保甲。治理民间自杀轻生，在湖南也比较突出。缉盗本来是设立保甲的初衷，湖南保甲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湖南私宰耕牛问题比较突出，治理私宰成为保甲的基本工作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湖南官员在地方治理中体现的“隐私”

观念，显示出传统社会的“文明”。 

地方社会职役既要配合官府协助治理，在其身处的乡里社会又要维护乡情乡谊，往往包庇乡亲，影响了官府的治理效果。

乾隆初年官府在实践中，注意利用奖惩政策发挥职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蒋溥担任巡抚时期的乾隆七八年间，较为重视整

顿湖南保甲。 

湖南民苗杂处，改土归流后，社会流动加强，社会秩序的安全问题比较突出。湖南也利用乡勇、团练治理地方，保甲与乡

团配合，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两湖地区是推行保甲的重要地域，湖南保甲等地方社会职役的治理实践，是清代国家

治理当中重要的实践，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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